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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2014-001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4年1月2日，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

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通知，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将于近日审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股票自2014年1月3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公告审核结果后复牌。 公司将及时

公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的审核结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三日

股票代码：

600012

股票简称：皖通高速 编号：临

2014-001

债券代码：

122039

债券简称：

09

皖通债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宣城至宁国高速公路全线通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投资建设的宁宣杭高速公路一期

工程宣城至宁国高速公路（“宣宁高速” ）孙埠至宁国段36.37公里已于2013年9月8日正

式开通并试运营， 宣宁高速起点宣城至孙埠段9.59公里路段因铜南宣高速宣广互通立交

尚在施工，暂未开通试运营（详细内容见本公司于2013年9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临2013-016” 公告）。

2013年12月31日，铜南宣高速公路宣广互通立交正式投入试运行，宣宁高速起点的

宣城至孙埠段9.59公里路段实现路网连接，宣宁高速全线通车。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月2日

证券代码：

000565

证券简称：渝三峡

A

公告编号：

2014-001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对单一股东发放贷款余额超过

该股东对财务公司的出资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公司

、

本公司 指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银监会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劵交易所

化医集团 指 重庆化医控股

（

集团

）

公司

财务公司 指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盐业公司 指 重庆市盐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长风化工 指 重庆长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紫光化工 指 重庆紫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处置预案

》

指

本公司与财务公司发生存

、

贷款业务风险应急处

置预案

特别提示

根据公司《处置预案》的规定，本公司在财务公司存、贷款期间，财务公司

出现《处置预案》第七条规定的任一情形时，领导小组应立即启动处置程序，

同时公司应当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处置预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于2013年2月22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敬请投资者查询。

一、概述

2013年12月31日，本公司收到财务公司《关于对单一股东贷款超过其出

资额的函》：称“为了降低化医集团的资金成本和资产负债率，财务公司为成

员单位置换原在各商业银行的高息借款和解决企业的流动资金， 财务公司今

年增加了对各成员单位贷款发放，包括对股东单位发放贷款，所发放的贷款严

格按贷款审批流程规范操作。 2013年12月31日，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的股东重庆市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在财务公司贷款10,000万元，贷款

余额16,500万元；2013年12月31日，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股东

重庆长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在财务公司贷款3,000万元， 贷款余额19,000万

元。 上述贷款的发放符合公司内部控制及相关规定，风险可控。 ”

截止2013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股东紫光化工、盐业公司、长风化工在财

务公司贷款余额高于其出资额，其中：

（1）紫光化工对财务公司出资额5,000万元，贷款额20,000万元。

（2）盐业公司对财务公司出资额5,000万元，贷款额16,500万元。

（3）长风化工对财务公司出资额1,500万元，贷款额19,000万元。

按照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处置预案的规定， 此事项符合上述预案第

七条第（五）款“财务公司对单一股东发放贷款余额超过财务公司注册资本

的50%或该股东对财务公司的出资额” 规定的情形。

二、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复 [2010]589号文件批准

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2010年12月15日领取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

L0119H250000001），2010年 12月22�日取得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

号：500000000005586）。

财务公司注册资本50,000.00万元，其中：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出资

人民币 31,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3%；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

民币5,000万元，占注册资本10%；重庆市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5,

0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10%； 重庆紫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5,

0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10%； 重庆长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

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2,000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4%。

截止2012年12月31日， 财务公司资产总额59.41亿元， 负债总额53.56亿

元，所有者权益5.85亿元，存放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5.61亿元，缴存比例15%，

存放同业款项余额27.63亿元， 吸收存款53.48亿元， 发放贷款及垫款25.19亿

元。 201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539.65万元，净利润4,359.26万元（上述财务数

据经审计）。

三、本次贷款单位的财务状况及股权结构

1.�截止2012年12月31日，盐业公司资产总额386,823.58万元，负债总额

268,922.37万元， 所有者权益117,901.21万元，201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36,

792.49万元，净利润5,517.51万元（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截止2013年9月30

日，盐业公司资产总额389,450.33万元，负债总额270,958.58万元，所有者权

益118,491.75万元，201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67,503.88万元， 净利润

439.34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2013年9月30日，化医集团持有

盐业公司100%股份。

2.�截止2012年12月31日，长风化工资产总额123,485.91万元，负债总额

41,581.29万元， 所有者权益81,904.62万元，201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7,

778.15万元，净利润994.98万元（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截止2013年9月30

日，长风化工资产总额128,672.17万元，负债总额46,211.57万元，所有者权益

82,460.60万元，201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50,179.63万元，净利润395.44万

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2013年9月30日，化医集团持有重庆化医

长风投资有限公司100%股份， 重庆化医长风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长风化工

100%股份。

四、风险预防处置领导小组处置情况

公司在收到财务公司《关于对股东贷款情况的说明》及《关于对单一股

东贷款超过其出资额的函》后，领导小组按照《处置预案》的规定向本公司董

事会进行了汇报。

五、财务公司情况说明和风险预防处置领导小组意见

2013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提供了情况说明（说明如下）：

“财务公司根据成员单位申请，通过信贷调查、风险审批、信贷委员会审

议、落实担保等信贷审批流程，对盐业公司和长风化工发放流动资金贷款。 上

述贷款符合银监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及《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

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并由化医集团提供了全额担保。

截止2013年12月30日，化医集团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32.84亿元，为下

属公司提供担保20.27亿元。

上述贷款的发放符合公司内部控制及相关规定，风险可控。 ”

领导小组认为： 财务公司根据银监会的相关管理办法开展正常的经营活

动，并按银监会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义务，符合深交所相关规则的规定。

财务公司对单一股东发放贷款余额超过该股东对财务公司的出资额，发

放的贷款有落实担保措施，不会影响本公司在财务公司存、贷款的资金安全。

公司将持续关注财务公司经营情况，及时了解信息，维护公司资金安全。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一月三日

股票代码：

000513

、

200513

股票简称：丽珠集团、丽珠

B

公告编号：

2014-01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

之

B

股现金选择权实施的第四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告仅为对本公司B股股东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具体操作程序及相关

事宜的说明， 不构成对申报现金选择权的建议。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本公司已于 2013年 12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刊登了《丽珠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之 B�股现金选择权延期实施公告》 （以

下简称“实施公告” ）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公司B股现金选择权的实施详情，

敬请查阅上述公告及相关文件。

如无特别说明，本提示性公告的相关释义与实施公告保持一致。

重要提示

1、本次公司B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为2013年12月30日至2014�年1月6日

期间的交易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1月6日下午3：00。 手工申报方式下，送达时间或邮寄材料的到达签收时间

需在申报截止时间内。 申报期间，公司B股股票停牌。

2、本次公司B股现金选择权为投资者提供了两种申报方式：将本公司B股

股份和派发的现金选择权托管在证券公司的同一交易单元的股东可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现金选择权的行权申报； 未能使用交易系统行权申

报的股东可通过手工方式进行现金选择权的行权申报。

3、公司本次B股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为29.09港元/股，行使现金选择权等

同于权利持有人以上述行权价格卖出本公司B股股份并获得现金对价。如投资

者行使现金选择权，将不再持有申报行权数量相应的丽珠B股股份。

4、截止公司B股最后交易日（2013年12月20日），本公司B股股票的收盘

价格为37.92港元/股，比公司B股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29.09港元/股）高

30.35%，若权利持有人行使现金选择权，将可能导致一定亏损，同时由于不再

持有申报行权的丽珠B股股份，如果未来丽珠B股转H股上市后股价上涨，投资

者将丧失股价上涨的获利机会，敬请投资者慎重判断行权的风险。本提示不构

成对投资者是否申报行权的任何建议，请投资者自行判断行权风险，自行作出

是否行权的决策。

一、现金选择权实施的股权登记日

2013年12月27日

二、有权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

于本次公司B股现金选择权实施股权登记日（2013年12月27日）登记在

册的除已承诺放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天诚实业、SUNRISE及髙瓴基金以外的

丽珠B股股东。

三、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

29.09港元/股

四、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

2013年12月30日至2014年1月6日期间的交易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

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4年1月6日下午3:00。

手工申报方式下， 送达时间或邮寄材料的到达签收时间需在上述申报截

止时间内。

五、现金选择权有条件终止情形

如果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结束后，出现公司B股前三名公众股东的合计持

股比例超过公司B股公众持股量的50%（即30,666,651股）注的情形，导致公

司不能满足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上市条件，现金选择权将不予清算交收，方案

终止，公司B股将复牌并继续于深交所B股市场交易。

注：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规定，天诚实业作

为公司的关连人士，所持有的50,660,052股丽珠B股，将不被计算入公众持股

量。 因此， 公司B股总股数为111,993,354股， 公司B股公众持股量应为61,

333,302股，该等持股量的50%即为30,666,651股。

六、现金选择权行权风险提示

截止公司B股最后交易日（2013年12月20日），本公司B股股票的收盘价

格为37.92港元/股， 比公司B股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 （29.09港元/股）高

30.35%，若权利持有人行使现金选择权，将可能导致一定亏损，同时由于不再

持有申报行权的丽珠B股股份，如果未来丽珠B股转H股上市后股价上涨，投资

者将丧失股价上涨的获利机会，敬请投资者慎重判断行权的风险。

本提示不构成对投资者是否申报行权的任何建议， 请投资者自行判断行

权风险，自行作出是否行权的决策。

七、申报现金选择权的程序

1、 将本公司B股股份和派发的现金选择权托管在证券公司的同一交易单

元的股东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现金选择权的行权申报。

投资者需使用B股证券账户进行行权申报。 一个投资者有多个B股账户，

需要针对不同B股账户分别申报。 一个投资者的一个B股账户在多个交易单元

下持有丽珠B，需要在不同交易单元分别对持有的B股进行申报。

B股股东依据各相关证券公司技术系统的提示及其证券账户中的现金选

择权代码，发出行权指令。 行权指令包括以下内容：

行权代码：238902

业务类别：行权

委托数量：欲行权的B股现金选择权数量

委托价格：29.09港元/股（行权价格）

行权指令以份为单位进行申报。 投资者可在行权申报期内任一交易日通

过证券公司向交易所系统申报行权， 投资者需确保其账户内有足额可用的现

金选择权和标的证券。

2、未能使用交易系统行权申报的股东可通过手工方式进行现金选择权的

行权申报。

投资者需使用B股证券账户进行行权申报。 一个投资者有多个B股账户，

需要针对不同B股账户分别申报。 一个投资者的一个B股账户在多个交易单元

下持有丽珠B，需要在不同交易单元分别对持有的B股进行申报。 投资者需在

规定的申报期间内以送达、邮寄方式向本公司提交行权申请材料。股东可选择

通过其境外托管银行提交行权申请材料；也可自行提交申请材料。具体需提交

的资料清单请参见本公司发布的实施公告正文“四、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

方式” 之“（二）通过手工方式进行现金选择权的行权申报” 部分的相关内

容。

八、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王曙光、杨亮、陈姣

联系地址：珠海市拱北桂花北路132号丽珠大厦

邮政编码：519020

电 话：0756-8135839、8135102、8135992

传 真：0756-8891070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2日

证券代码：

000420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2013－055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提请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1月7日下午14:30� ， 会议签到时间：13:30-14:

30；

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月7日

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1月6日下午15:00至2014年1月7日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http://wltp.

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

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

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6、出席对象：

①截止2013年12月31日15:00交易结束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②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③本公司聘请的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7、会议地点：公司六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方式

2、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与面值

3、本次股票发行数量

4、本次股票发行的定价方式

5、发行对象

6、认购方式

7、募集资金数额及投资项目

8、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9、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10、上市地点

1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12月2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

cn）上的公司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究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12月2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

cn）上的公司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创亿宏业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市尚诚塑

业有限公司、迪瑞资产管理（杭州）有限公司、上海灏颂实业有限公司认购本

次发行的股票并与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合同主要条款详见2013年12月2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 （www.

cninfo.com.cn）上的《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分红内容条款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12月2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

cn）上的公司公告。

七、审议通过《<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3-2015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12月2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

cn）上的公司公告。

八、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九、审议通过《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截至2013年9月30日）》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12月2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

cn）上的公司公告。

十、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有

关事宜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请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法人单位证明

（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异

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2014年1月7日下午13:30起。

（三）登记地点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和公司六楼会议室。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

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月7日上

午9：30—11：30、下午13：00—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

业务操作。

2、深市股东投票代码：“360420” ；投票简称为“吉纤投票” 。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1）买卖方向为买入

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1.00元代表议案1，以

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

表：

序号 审议事项 申报价格

1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1.00

元

2 《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2.00

元

2.1

发行方式

2.01

元

2.2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与面值

2.02

元

2.3

本次股票发行数量

2.03

元

2.4

本次股票发行的定价方式

2.04

元

2.5

发行对象

2.05

元

2.6

认购方式

2.06

元

2.7

募集资金数额及投资项目

2.07

元

2.8

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2.08

元

2.9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2.09

元

2.10

上市地点

2.10

元

2.11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2.11

元

3 《

关于

<

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

的议案

》 3.00

元

4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究报告

》 4.00

元

5

《

关于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

深圳创亿宏业科技有限公司

、

合肥市尚诚塑业有限公司

、

迪瑞资产管理

（

杭州

）

有

限公司

、

上海灏颂实业有限公司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并与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股

份认购合同

>

的议案

》

5.00

元

6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关分红内容条款的议案

》 6.00

元

7 《<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3-2015

年

）>

的议案

》 7.00

元

8 《

关于设立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 8.00

元

9 《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 9.00

元

10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有关事宜的议案

》 10.00

元

所有议案

100

元

注：对于总议案100进行投票视为对本次会议所有审议事项表达相同意见

的一次性表决，对于议案1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1.00元代表对议案1下全

部子议案进行表决，1.01元代表议案2中子议案（1）；1.02元代表议案2中子议

案（2）；依此类推。

（2）在“委托股数”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不能撤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

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和投票程序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填写相关信息

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前发出后，当日下午13:00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

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

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3、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

1月6�日15:00�至2014年1月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电话：0432-63502452，0432-63502331

传真：0432-63502329

联系地点：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邮编：132115

联系人：徐建国、王秋红

（二）会议费用

与会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月2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公司）出席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14年1月7日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对本次股东大

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

持股数： 股东帐号：

被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000532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01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14年1月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3年12月27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1名，实际参与表决董

事11名，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对本次会议的内容已充分

了解。 经审议，本次会议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公司于2014年1月21日（星期二）上午10：00时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1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此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定于：2014年1月16日。

详见2014年1月3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2日

证券代码：

000532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02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4年1月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3

年12月27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4名， 实际参与表决监事4

名，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本次会议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审

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鉴于周优芬女士已辞去公司监事职务，同意提名邹超勇先生为监事候选人，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邹超勇先生简历附后。

监事会对周优芬女士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所做的工作深表感谢。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月2日

附件：邹超勇简历

邹超勇：男，36岁，1999年7月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会计专业，高级会计师，本科学历。 1999年7月至

2001年7月任用友财务软件公司市场部讲师及技术支持；2001年7月至2010年6月任美国库柏工业集团爱

迪生电力系统公司财务经理；2010年6月至2013年11月任河南省晟原安装防腐工程公司财务总监。 2013

年11月至今任珠海市国资委外派财务总监，派驻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董事，无其他兼职。

邹超勇先生未持有力合股份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诫；符

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力合股份公司《章程》规定的监事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000532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03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采取现场会议的方式。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2014年1月21日(星期二)上午10：00时起。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唐家湾镇清华科技园创业大楼东楼6层本公司会议室。

6、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股东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召开合法、合规。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1月16日。

截止2014年1月16日（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

本公司股票的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邹超勇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14年1月3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

2014年1月20日（星期一）上午9：00-下午17：00。

2、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登记。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登记地点： 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唐家大学路101号清华科技园创业大楼第六层东楼公司董事会秘

书处

邮政编码：519080

联系人：付小芳

联系电话：0756-3612810� � � �指定传真：0756-3612812

4、其他事项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 传真登记请发送传

真后电话确认。

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2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21日召开的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人(或本单位)对下述议案的投票意见如下（请在相应表决意见栏目打“√” ）：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选举邹超勇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持有股数： 股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2014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532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04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225,1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653%。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4年1月6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

（1）公司以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份，

转增比例为流通股每10股获转增5股；

（2）在上述对价安排的同时，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将自身原持有的10,943,726股，作为对价安排送给

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送0.9股。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情况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2006年6月28日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2006年9月27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公司股票于2006年9月28日实施后首

次复牌。

二、本次解除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1

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

简称

“

力合创投

”）

除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和

规章所规定的法定承诺外

,

特殊承诺如下

：

a、

在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

，

如果出现其他非

流通股股东因质押

、

冻结或其他原因无法执行对价的

情形

，

力合创投

、

珠海国资委将按照

8：2

的比例先行代

为垫付

；b、

对未明确表示同意参加股权分置改革的非

流通股股东

，

在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

，

力合创投

、

珠海国资委将按照

8：2

的比例先行代为垫付

。

珠海国资委还承诺

：

珠海经济特区华骏达企业公

司持有本公司

1,768,000

股非流通股股份所涉及的对价

安排将由珠海国资委支付

。

1、

严格履行了法定承诺

；

2、

严格履行追加承诺

。

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时

，242

家非流通股股东中

59

家非流通股

股东未明确表示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1

家非

流通股股东因其股份质押

、

冻结无法执行对价的

股份

。

力合创投

、

珠海国资委垫付了其他非流通

股股东因质押

、

冻结或其他原因无法执行对价的

股份以及未明确表示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

非流通股股东应该执行对价的股份

，

力合创投

、

珠海国资委按比例分别垫付了

612,746

股和

153,

187

股

。

2

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简

称

"

珠海国资委

"）

3

蒋金强

、

卢安等

5

人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

章所规定的法定承诺

；

无追加承诺

。

经司法裁决

，

蒋金强

、

卢安等

5

人受让原法人股东

湾仔边防检查站所持股份

，

并严格履行了法定承

诺

。

4

钟琼华

、

宁海梅等

31

人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

章所规定的法定承诺

；

无追加承诺

。

经司法裁决

，

钟琼华

、

宁海梅等

31

人受让原法人

股东九洲边防检查站所持股份

，

并严格履行了法

定承诺

。

5

梁苏梅

、

许岳鸿等

21

人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

章所规定的法定承诺

；

无追加承诺

。

经司法裁决

，

梁苏梅

、

许岳鸿等

21

人受让原法人

股东拱边防检查站所持股份

，

并严格履行了法定

承诺

。

6

珠海添富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

章所规定的法定承诺

；

无追加承诺

。

经司法裁决

，

珠海添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受让原

法人股东珠海特区信托投资公司所持股份

，

并严

格履行了法定承诺

。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时间为2014年1月6日；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225,1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653%；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股份总数

的比例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无限售股

份总数的比例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冻结的股份

数量

（

股

）

1

蒋金强

5152 5152 0.2410% 0.0015% 0.0015% 0

2

刘惠南

2061 2061 0.0964% 0.0006% 0.0006% 0

3

史鸿建

2061 2061 0.0964% 0.0006% 0.0006% 0

4

李铭标

4122 4122 0.1929% 0.0012% 0.0012% 0

5

卢安

2061 2061 0.0964% 0.0006% 0.0006% 0

6

钟琼华

3090 3090 0.1446% 0.0009% 0.0009% 0

7

邱运发

3090 3090 0.1446% 0.0009% 0.0009% 0

8

周天保

2060 2060 0.0964% 0.0006% 0.0006% 0

9

贝远看

2060 2060 0.0964% 0.0006% 0.0006% 0

10

何火新

1031 1031 0.0482% 0.0003% 0.0003% 0

11

罗育华

1031 1031 0.0482% 0.0003% 0.0003% 0

12

李昌怀

1031 1031 0.0482% 0.0003% 0.0003% 0

13

王志伟

1031 1031 0.0482% 0.0003% 0.0003% 0

14

黄雪芳

1031 1031 0.0482% 0.0003% 0.0003% 0

15

林来进

1031 1031 0.0482% 0.0003% 0.0003% 0

16

谢桂珍

1031 1031 0.0482% 0.0003% 0.0003% 0

17

周天朗

1031 1031 0.0482% 0.0003% 0.0003% 0

18

黄庆明

1031 1031 0.0482% 0.0003% 0.0003% 0

19

原香珠

1031 1031 0.0482% 0.0003% 0.0003% 0

20

杨海炎

1031 1031 0.0482% 0.0003% 0.0003% 0

21

王涠

1031 1031 0.0482% 0.0003% 0.0003% 0

22

徐南京

1031 1031 0.0482% 0.0003% 0.0003% 0

23

张启欢

1031 1031 0.0482% 0.0003% 0.0003% 0

24

叶江

1031 1031 0.0482% 0.0003% 0.0003% 0

25

谢智坚

927 927 0.0434% 0.0003% 0.0003% 0

26

钟爱辉

515 515 0.0241% 0.0002% 0.0001% 0

27

陈有贵

515 515 0.0241% 0.0002% 0.0001% 0

28

孙晓南

1545 1545 0.0723% 0.0005% 0.0004% 0

29

曾玉珍

515 515 0.0241% 0.0002% 0.0001% 0

30

赖志红

309 309 0.0145% 0.0001% 0.0001% 0

31

陈英

309 309 0.0145% 0.0001% 0.0001% 0

32

童锡山

309 309 0.0145% 0.0001% 0.0001% 0

33

张启坤

309 309 0.0145% 0.0001% 0.0001% 0

34

程桂生

309 309 0.0145% 0.0001% 0.0001% 0

35

许启辉

309 309 0.0145% 0.0001% 0.0001% 0

36

宁海梅

309 309 0.0145% 0.0001% 0.0001% 0

37

梁苏梅

5152 5152 0.2410% 0.0015% 0.0015% 0

38

王宰其

4123 4123 0.1929% 0.0012% 0.0012% 0

39

黄志平

4123 4123 0.1929% 0.0012% 0.0012% 0

40

刘展银

4123 4123 0.1929% 0.0012% 0.0012% 0

41

李继红

2061 2061 0.0964% 0.0006% 0.0006% 0

42

李雪浩

3091 3091 0.1446% 0.0009% 0.0009% 0

43

邓振生

3091 3091 0.1446% 0.0009% 0.0009% 0

44

张长连

2061 2061 0.0964% 0.0006% 0.0006% 0

45

谭秀珊

2061 2061 0.0964% 0.0006% 0.0006% 0

46

吴茂强

2061 2061 0.0964% 0.0006% 0.0006% 0

47

吴秀莲

1030 1030 0.0482% 0.0003% 0.0003% 0

48

林坤耀

4123 4123 0.1929% 0.0012% 0.0012% 0

49

周碧玲

2061 2061 0.0964% 0.0006% 0.0006% 0

50

刘志萍

2061 2061 0.0964% 0.0006% 0.0006% 0

51

关赞雪

1030 1030 0.0482% 0.0003% 0.0003% 0

52

谢翌烨

1030 1030 0.0482% 0.0003% 0.0003% 0

53

王彩霞

1030 1030 0.0482% 0.0003% 0.0003% 0

54

邓志琼

2061 2061 0.0964% 0.0006% 0.0006% 0

55

陈冬文

2061 2061 0.0964% 0.0006% 0.0006% 0

56

许岳鸿

2061 2061 0.0964% 0.0006% 0.0006% 0

57

珠海添富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103050 103050 4.8214% 0.0301% 0.0299% 0

58

珠海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4843 4843 0.2266% 0.0014% 0.0014% 0

59

深圳力合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19370 19370 0.9063% 0.0057% 0.0056% 0

合计

225160 225160 10.5346% 0.0657% 0.0653% 0

四、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前

本次

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

、

国家持股

4,843 0.00% -4,843

2

、

国有法人持股

19,370 0.01% -19,370

3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1,880,444 0.54% -103,050 1,777,394 0.51%

4

、

境内自然人持股

231,862 0.07% -97,897 133,965 0.04%

5

、

境外法人持股

6

、

境外自然人持股

7、

内部职工股

8、

高管股份

825 0.00% 825 0.00%

9．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2,137,344 0.62% -225,160 1,912,184 0.55%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

人民币普通股

342,570,996 99.38% 225,160 342,796,156 99.45%

2．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342,570,996 99.38% 225,160 342,796,156 99.45%

三

、

股份总数

344,708,340 100.00% 344,708,340 100.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

数量

变化

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1

蒋金强

、

卢安等

5

人

0 0 0 0 15,457 0.0045%

注

1

2

钟琼华

、

宁海梅等

31

人

0 0 0 0 30,915 0.0090%

注

1

3

梁苏梅

、

许岳鸿等

21

人

0 0 0 0 51,525 0.0149%

注

1

4

珠海添富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0 0 0 0 103,050 0.0299%

注

2

5

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4,665,162 10.06% 17,308,559 5.02% 4,843 0.0014%

注

3

6

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52,340,779 15.18% 52,838,281 15.33% 19,370 0.0056%

注

4

合计

87,005,941 25.24% 70,146,840 20.35% 225,160 0.0653%

注1：经司法裁决，原限售股东湾仔边防检查站偿还力合创投代垫股份894股，偿还珠海国资委代垫股

份224股，剩余股份15,457股过户给蒋金强、卢安等5人；经司法裁决，原限售股东九洲边防检查站偿还力

合创投代垫股份1,788股，偿还珠海国资委代垫股份447股，剩余股份30,915股过户给钟琼华、宁海梅等

31人；经司法裁决，原限售股东拱边防检查站偿还力合创投代垫股份2,980股，偿还珠海国资委代垫股份

745股，剩余股份51,525股过户给梁苏梅、许岳鸿等21人。 自然人孙晓南从九洲边防检查站和拱边防检查

站两家单位分别获得股份515股和1,030股，合计持有股份1,545股。

注2：经司法裁决，原限售股东珠海特区信托投资公司偿还力合创投代垫股份5,960股，偿还珠海国资

委代垫股份1,490股，剩余股份103,050股过户给珠海添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3：2008年4月，珠海国资委已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34,665,162股无偿划转给珠海市城市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现名为珠海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12年3月至今，珠海国资委从湾仔边防检查站、珠海

特区信托投资公司和珠海市双拥领导小组等单位及其他限售股东合计获得代垫股份4,843股。

注4：2012年3月至今，力合创投从湾仔边防检查站、珠海特区信托投资公司和珠海市双拥领导小组

等单位及其他限售股东合计获得代垫股份19,370股。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

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1 2007

年

9

月

27

日

169 85,706,062 24.86

2 2007

年

12

月

28

日

17 2,512,757 0.729

3 2008

年

8

月

12

日

6 4,766,716 1.39

4 2008

年

10

月

14

日

3 26,591,422 7.71

5 2009

年

4

月

25

日

3 112,889 0.0327

6 2009

年

11

月

6

日

20 2,169,674 0.6294

7 2010

年

2

月

9

日

1 26,212,256 7.6042

8 2010

年

9

月

3

日

5 763,104 0.22

9 2012

年

3

月

13

日

312 397,772 0.12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申请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交易所规则以及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4、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不适用；

八、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2日


